
如何管理環境檢測機構
—讓所有人都信任的數據品質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1*本簡介所引用之環保法規內容，以最新公告之法規為準



為什麼需要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2

環境品質
要求

01

02 管制標準

04
建立環境
監測網

03

事業自動申
報制度

促成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下稱
環境檢測機構)
之產業發展

環境基本法第25條第1項、第26條第1項及第27條等規定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35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359


何謂環境檢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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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取得許可證(目
前有空氣檢測
類等11類許可)

02
執行環境
樣品採樣

03
檢驗及測
定工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成為環境檢測機構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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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專以上
院校

公營事業或非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
之政府機關(構)

非公營事業之公
司實收資本額或
財團法人登記財

產總額
NT 5,0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有專屬檢驗室、設備及專任檢測人員(視需要設置報告簽署人)

經評鑑合格！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查核計
畫

不預警
查核

盲測樣
品

再評鑑

有效管理

每年針對檢測機構實施盲樣測試
約3,000項次，以評估檢測機構
之技術能力是否維持

盲測樣品

每年對檢驗室及採樣現場，執行
至少90家次以上的無預警查核

不預警查核

針對如土壤地下水或空氣污染等
大型調查計畫委託第三方單位進
行系統性查核

查核計畫

檢驗室搬遷、證照到期展延等，
依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進
行評鑑，確保檢驗室檢測品質

再評鑑

如何持續維護已許可環境檢測機構
檢驗室之數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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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管理環境檢測機構檢驗室的工具有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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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環保署公告標準
檢測方法及品質

管制指引

02
採樣行程事前
網路通報

03
檢測人員異
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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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測機構檢驗室違規會受到什
麼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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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照營業屬情節重大，依檢測
類別之法定罰鍰最高額進行處
分

• 無照營業以外之裁罰金額，依
檢測類別，並審酌情節輕重及
累犯情形依公告裁罰準則或裁
罰基準裁處

• 無照營業以外之情節重大，比
照無照營業狀況，處法定罰鍰
最高額，併同命其停業、廢止
其許可證或勒令歇業等行政處
分；另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並經裁處兩次以上，未經撤銷
或廢止檢測項目之許可證屆期
辦理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三年

20萬-100萬元

1萬-10萬元

裁罰金
額(萬元)

3萬-300萬元

5萬-25萬元

5萬-25萬元

6萬-100萬元

10萬-50萬元

6萬-30萬元

5萬-50萬元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準則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基準等
https://www.epa.gov.tw/niea/EA814FDFFCC65A3B

5萬-25萬元

https://www.epa.gov.tw/niea/EA814FDFFCC65A3B


• 所出具之報告涉及違反公告之檢測方法、品質管制事項、檢驗室之標準作業
程序及檢驗室管理手冊執行檢測業務等，簽署該報告之檢驗室主管或簽署人
應報經再評鑑核可後，始得再簽署涉及違反規定檢測項目之檢測報告。

• 如有情節重大之情形，經廢止其許可證並限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提出同一檢
測項目之許可申請者，簽署該報告之檢驗室主管或簽署人應於該限制期間屆
滿後，始得報請評鑑，並經評鑑核可後，始得再簽署涉及違反規定檢測項目
之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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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測機構檢驗室之檢驗室主管或報告
簽署人未注意數據品質會受到什麼處罰?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5905

